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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委员会第四十七届会议（2014 年）核准赋予第五工作组一项任务，即制定一部

示范法或示范立法条文，就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作出规定。1工作组第四

十六届会议（2014 年 12 月）（A/CN.9/829）、第四十七届会议（2015 年 5 月）

（A/CN.9/835）、第四十八届会议（2015 年 12 月）（A/CN.9/864）、第四十九届会议

（2016 年 5 月）（A/CN.9/870）、第五十届会议（2016 年 12 月）（A/CN.9/898）、第

五十一届会议（2017 年 5 月）（A/CN.9/903）和第五十二届会议（2017 年 12 月）

（A/CN.9/931）讨论了这一议题。 

2. 在第五十二届会议之后，示范法草案分发给各国政府征求意见。尽管这些意见

将提交给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2018 年 6 月 25 日之 7 月 13 日），但需要工作组

对案文草案作进一步审议的任何问题将在第五十三届会议上以口头方式提出。 

3. 下述说明概述秘书处提出的一些起草建议。应当指出，在委员会最后确定和通

过这些条款之前，条款编号将不作改动。 

 

 二. 起草建议 

 

  第 4条. 有管辖权的法院或机关 

 

本法中提到的关于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判决的职能应由[此处具体指明颁布国负

责履行这些职能的一个或多个法院或一个或多个机关]履行，并由在程序进行期间

受理作为抗辩或附带问题提起的承认问题的任何其他法院[或机关]履行。 

 

  第 4条说明 

 

1. 由于第 4 条同时提及有权承认和执行判决的法院和其他机关，所以可如上述那

样添加“或机关”三字，还可在第 12(d)条草案“法院”一词之后作如此添加。 

2. 或者，鉴于示范法草案几乎所有条款中都提及“法院”（例如，第 6、9、10、

11、12、13、14 条），因而似可通篇添加“或机关”三字，或者在案文中增加“法

院”的定义，反映“判决”定义的文字措词，大致行文为“司法机关，或者如果行

政机关可以作出与司法机关同等效力的决定的话，还有行政机关”。另一种办法可

以是在颁布指南中列入对“法院”一词的解释（例如在第三节 C，术语的使用）。 

 

  第 12条. 决定承认和执行与破产有关的判决 

 

以遵守第 7 条和第 13 条为限，在下列条件下，与破产有关的判决应当获得承认和

执行： 

 (a) 符合第 9 条[第 1 款]关于有效性和可执行性的要求的； 

 (b) ……； 

__________________ 

 1 《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九届会议，补编第 17 号》（A/69/17），第 155 段。 

http://undocs.org/ch/A/CN.9/829
http://undocs.org/ch/A/CN.9/835
http://undocs.org/ch/A/CN.9/864
http://undocs.org/ch/A/CN.9/870
http://undocs.org/ch/A/CN.9/898
http://undocs.org/ch/A/CN.9/903
http://undocs.org/ch/A/CN.9/931
http://undocs.org/ch/A/6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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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以及 

 (d) ……。 

 

  第 12条说明 

 

3. 由于修订后的第 9 条只有一款，所以第 12 条(a)项中的“第 1 款”三字应当删

除。 

 

  第 14条. 同等效力 

 

1. 根据本法得到承认或可予执行的与破产有关的判决应被赋予[其在原判国]或

[如属我国法院作出该项判决时其本可以具有]的同样效力。 

2. 如果与破产有关的该项判决规定的救济是我国法律所没有的，则该项救济应尽

可能调整为在效力上与原判国法律规定同等但不超过其限度的救济。 

[* 颁布国似宜注意，对于方括号内提供的两则备选案文，应当二选一。《颁布指南》

在第 14 条说明中提供了对这一规定的解释。] 

 

  第 14条说明 

 

4. 为澄清第 14 条放在方括号内的这两组案文是为了供各国二选一，因此可按建

议的那样添加“或”字及脚注符号（以*号显示）。起草措词上非此即彼的性质在颁

布指南草案中作解释。 

根据《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示范法》颁布了立法的国家将会注意到，有些判决

可能会对是否可根据[该项]《示范法》第 21 条承认和执行判决造成疑惑。因此，各

国似宜考虑颁布如下规定。 

 

  第 X条. 依据[此处插入互见索引，提及我国关于《贸易法委员会跨国界破产

示范法》第 21 条的颁行立法]承认与破产有关的判决 

 

……。 

 

  第 X条说明 

 

5. 在第 X 条前的楷体文字中，第一句后半句出现的“《示范法》”三字可改为“该

项《示范法》”，以澄清所指的是《跨国界破产示范法》。 

 

 


